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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山东省高水平应用型立项建设专业
（群）和教育服务新旧动能转换专业对接产业

项目 2020 年度自评工作的通知 

 

有关高校相关部门： 

为深入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落实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

厅关于推进新时代山东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鲁政

办字〔2019〕76 号），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应用型专业建设，确保

教育服务新旧动能转换专业对接产业项目实施质量，根据《山东

省高水平应用型立项建设专业（群）绩效考评办法》（以下简称

《办法》），现将做好立项建设专业（群）自评工作的有关事宜通

知如下。 

一、自评对象 

山东省高水平应用型立项建设专业（群）及自筹经费立项建

设专业（群）（以下统称“高水平应用型专业群”），教育服务

新旧动能转换专业对接产业项目（以下简称“专业对接产业项

目”）。 

二、工作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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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立项专业（群）依托高校应参照《办法》中考评工作

程序和内容，按时完成专业（群）自评工作，并按要求报送以下

材料： 

1.按照《办法》规定格式，每个高水平应用型专业群分别报

送《山东省高水平应用型立项建设专业（群）自评报告》《山东

省高水平应用型立项建设专业（群）绩效考评指标及计分表》《山

东省高水平应用型立项建设专业（群）实施成效汇总表》等材料。 

2.参照《办法》规定格式，每个专业对接产业项目分别报送

《山东省教育服务新旧动能转换专业对接产业项目绩效自评报

告》《山东省教育服务新旧动能转换专业对接产业项目绩效考评

计分表》《山东省教育服务新旧动能转换专业对接产业项目实施

成效汇总表》等材料。 

以上材料的电子件（word 格式）和加盖单位公章的扫描件

（pdf 格式），请于 2021年 1月 11日前发送至 gjc@shandong.cn。 

（二）我厅将于 2021 年上半年对高水平应用型专业群进行

期满考核，对专业对接产业项目进行中期评估，具体安排另行通

知。 

 

联系人：省教育厅高教处 张澜；电话：0531-81676753。 

 

山东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 

2020 年 12 月 10 日 


